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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澄迈农商行申请贷款展期 

暨控股子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4017.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18%；本次担

保对象澄迈同鑫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

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国安水清木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控

股子公司国安（海南）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南体育文化”）所属的全资子公司澄迈同鑫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同鑫实业”）曾于2020年向澄迈农村商业银

行（以下简称“澄迈农商行”）申请5,000万元开发贷款，期

限为3年，担保方式为由海南体育文化、海南体育文化全资子

公司海南高发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高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同鑫实业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鑫实业以在建工程及相

应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公司就上述事项于2020年4月29日

发布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2020-22）。

2023年，同鑫实业就上述贷款余额2,800万元向澄迈农商行

申请办理展期手续，担保方式不变，公司就上述事项于2023

年5月9日发布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2023-

33）。 

上述事项涉及的贷款于近日到期。为顺利推进“国安•

海岸”项目的建设，各方与澄迈农商行经协商达成一致，同

鑫实业拟偿还上述贷款剩余部分本金并办理借新还旧，即先

偿还澄迈农商行部分本金，并向该行申请新贷款2,389万元。

该笔贷款由海南高发、同鑫实业法定代表人、海南体育文化

法定代表人提供连带担保责任，并由同鑫实业以在建工程及

相应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就上述事项，各方拟与澄迈农商

行签署《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和《抵押合同》。 

本次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是对控股子公司借新还

旧提供担保，不涉及新增融资事项。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10月2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向澄迈农商行申请贷款展期暨

控股子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召

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此事项进行了审议，并发布了同意的

审核意见。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名称：澄迈同鑫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9年10月8日 

注册地点：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国安海岸A栋商业楼 

法定代表人：李晶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旅游开发、宾馆、美发厅、滨海娱乐区、假

日别墅等服务、房地产销售、汽车配件、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地产咨询。 

股权结构： 

 

2、被担保方财务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2.66亿元，

负债总额7.52亿元，净资产-4.86亿元；2023年度经审计的营



业收入为13,496.12万元，利润总额12,704.7万元，净利润为

12,731.89万元，或有事项（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等）为

0元。 

截至2024年9月30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2.2亿元，

负债总额6.93亿元，净资产-4.73亿元；2024年1-9月未经审

计的营业收入为5,837.84万元，利润总额1,330.56万元，净

利润为1,293.06万元，或有事项（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

等）为0元。 

3、截至公告日，公司未发现同鑫实业成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况。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海南高发、同鑫实业法定代表人、海南体

育文化法定代表人提供连带担保责任，并由同鑫实业以在建

工程及相应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 

2、担保期限：新贷款发放之日起3年 

3、担保金额：2,389万元 

4、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执行与上述借

款及担保相关的事宜。 

四、董事会意见 

1、为促进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顺利推进海南“国安·海

岸”项目的建设，公司董事会同意对于同鑫实业在澄迈农商

行的2,389万元贷款余额展期事项由海南高发为其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同鑫实业以在建工程及相应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 

2、同鑫实业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董事会对同鑫实

业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

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同鑫实业信用状况良好，在保证项目

顺利推进的情况下，具有偿债能力。 

3、本次对外担保事项中，同鑫实业未提供反担保。同鑫

实业作为海南体育文化全资子公司，受海南体育文化控制，

上述贷款全部用于“国安·海岸”项目相关工程，且就贷款

资金专款专用、专户管理等风险防范措施进行了妥善安排，

确保资金安全。上述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第六

次专门会议对此事项进行了审议，并发布了同意的审核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

海南高发等对该笔贷款提供担保，相应担保风险可控，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核。 

六、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约为

4017.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18%；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度



为3.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6.89%。

公司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担保。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第六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23日          


